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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宁县消防救援大队 2026年度
“双随机、一公开”消防监督抽查工作计划

各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宁夏回族自治

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全面推

行“双随机、一公开”消防监督抽查工作，保障执法公开、公平、

公正，提高事中事后监管的效率和执行力。依据国家消防救援局

《“双随机、一公开”消防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试行）》《中卫

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行政执法便民利企十八项措施》和中卫市消

防救援支队《“双随机、一公开”消防监督抽查标准化流程（试

行）》的通知》要求，结合全县实际，中宁县消防救援大队制定

2026 年度“双随机、一公开”消防监督抽查工作计划。现予以

公开：

一、抽查主要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21年修正）

2.《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办法》

3.《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公安部令第 120号）

4.《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公安部

令第 6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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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消防产品监督管理规定》（公安部令第 122号）

6.《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令第 5

号）

7.《社会消防技术服务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令第 7号）

8.《宁夏回族自治区个体经营场所消防安全管理办法》

9.《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村消防安全管理办法》

10.《中卫市消防车通道管理办法》

11.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规范性文件

二、抽查时间

2026年 1月 1日至 2026年 12月 31日。

三、抽查主体

中宁县消防救援大队。

四、抽查对象和频次

（一）抽查对象。

抽查对象为全县范围内监管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

位以及有固定生产经营场所的个体工商户，包括消防安全重点单

位、一般单位和小场所。其中，一般单位为有固定生产经营场所

且未纳入消防安全重点单位范围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

位；小场所为除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一般单位以外具有固定生产

经营场所的个体工商户。

（二）抽查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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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双随机、一公开”消防监督抽查工作量为消防安全重

点单位的抽查数加上一般单位、小场所的抽查数。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抽查数=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总数/12，对

同一检查对象抽查频次一年内（自然年）不少于一次（不含监督

复查）。

一般单位和小场所的抽查数≥(在编消防监督员人数/2)×10，

且对同一检查对象抽查频次一年内（自然年）不超过两次（不含

监督复查）。

五、抽查事项

实施“双随机、一公开”消防监督抽查时，应当对同一检查

对象的多个检查事项一次性完成，抽查事项主要有：

（一）单位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情况的监督抽查；

（二）使用领域的消防产品质量的监督抽查；

（三）社会消防技术服务活动的监督抽查；

（四）注册消防工程师执业活动的监督抽查。

六、抽查任务和形式

全面落实“双随机、一公开”消防监管，将专项整治全面纳入

“双随机、一公开”消防监管，未列入检查计划或无法定事由的，

一律不得开展监督检查。

（一）日常监督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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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单位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情况的监督抽查，由大队级以

上消防救援机构制定年度监督抽查计划，原则上按月度逐批次组

织实施。

（二）专项检查。

围绕 2026 年全国、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两会”等重大

活动和元旦、春节、五一劳动节、国庆节等重大节日，结合年度

各级下发的各类专项整治方案，制定专项检查方案组织实施，可

结合对单位的监督抽查一并实施，也可单独实施。其中，检查对

象、抽查比例、检查内容根据消防专项检查方案设定。

（三）跨行政区域检查。

以强化监管、集中力量、促进练兵、查缺补漏为目的，根据

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中卫市消防救援支队安排部署，视情适时

组织跨区域抽查。

（四）跨部门联合检查。

按照地方人民政府对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的

统一安排，积极配合各行业部门组织实施。

七、抽查方式

依托消防监督管理系统“双随机、一公开”消防监管模块随

机抽取单位，针对抽取的单位随机抽取执法人员，随机对机关、

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进行监督检查，并向社会公开随机抽查

结果的监管方式，抽查方式如下：

（一）“双随机、一公开”消防监督抽查



- 5 -

时间：全年。

重点抽查范围：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一般单位和小场所。

（二）消防产品专项检查

时间：全年。

重点抽查范围：重点抽查灭火器、消火栓、防火门、灭火毯

等消防产品，对现场判定不合格的消防产品进行抽样送检，送检

不合格的抄送市场监督部门追查销售、生产环节违法行为。

（三）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专项检查

时间：全年。

重点抽查范围：重点抽查辖区签订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

消防安全评估等消防技术服务合同的单位、当地注册登记进行消

防技术服务活动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

（四）专项消防监督检查

时间：全年。

重点抽查范围：根据上级工作安排和地方党委、政府要求，

有针对性的对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消防监督检查，并制定专

项检查方案，可结合对单位的监督抽查一并实施，也可单独实施。

检查对象、抽查比例、检查内容根据消防专项检查方案设定。

八、相关事宜

（一）消防部门对抽查对象实行每月抽查，每月月底由消防

监督管理系统生成下一个月的抽查计划，并在次月月初予以公布，

每月抽查对象可以通过“中卫消防”微信公众号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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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防救援部门执法人员将提前通知被抽中单位做好迎

检准备，在检查过程中将全过程使用执法记录仪进行录音录像，

记录执法过程。

（三）抽查对象在抽查期间，如发现消防救援部门执法人员

执法态度“冷、硬、横、推”、指定或推销消防产品、介绍消防

技术服务公司等违规违纪行为的，可以直接来电、发送电子邮件

和来信来访等方式向中卫市消防救援支队反映。

来电方式：0955-7072611 电子邮箱：zwxfzhk@163.com

来信来访地址：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鸣沙路 63 号（中卫市

消防救援支队），邮编：755000。

附件：中卫市消防救援支队“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事

项清单

中宁县消防救援大队

2026年 4月 8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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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宁县消防救援大队“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事项清单
序

号

抽查

事项
抽查依据

抽查

主体

抽查

对象

抽查

方式

抽查

比例

抽查

频次

检查

形式
抽查内容

1

重点
单位
履行
法定
消防
安全
职责
情况
的监
督抽
查

《 中 华 人
民共和国消防
法》（2021年修
正）《机关、团
体、企业、事
业单位消防安
全管理规定》
（公安部令第
61号令）《消防
监 督 检 查 规
定》（公安部令
第 120号）《高
层民用建筑消
防安全管理规
定》（应急管理
部令第 5 号）
《宁夏回族自
治区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
消防法〉办法》
《宁夏回族自
治区个体经营
场所消防安全
管理办法》《宁
夏回族自治区
农村消防安全
管理办法》《中
卫市消防车通
道管理办法》

消防救援
大队

属于消
防安全
重点单
位的机
关、团
体、企
业、事
业等单
位以及
有固定
生产经
营场所
的个体
工商户

随机
抽取

所有消
防安全
重点单
位

1.对属于人
员密集场所
的消防安全
重点单位每
年至少监督
检查一次。
2.抽查频次
根据检查对
象履行消防
安全职责、
消防安全风
险、消防安
全信用等因
素实行浮动
调整，原则
上对同一检
查对象一年
内（自然年）
不超过一次
（不含监督
复查），抽查
实际间隔至
少六个月。

现场
核查、
资料
检查

根据单位（场所）的实际情况检查下列内容：
1.消防安全责任人及其职责是否确定；
2.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灭火

和应急疏散预案是否制定；
3.消防设施、器材和消防安全标志是否定期

组织维修保养，是否完好有效；
4.电器线路、燃气管路是否定期维护保养、

检测；
5.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是否畅

通，防火分区是否改变，防火间距是否被占用；
6.是否组织防火检查、消防演练和员工消防

安全教育培训，自动消防系统操作人员是否持证
上岗；

7.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
是否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

8.生产、储存、经营其他物品的场所与居住
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的，是否符合消防技术
标准；

9.其他依法需要检查的内容。对属于人员密
集场所还应当抽查室内装修材料是否符合消防
技术标准、外墙门窗上是否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
救援的障碍物；

10.是否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
11.是否开展每日防火巡查并建立巡查记

录；
12.是否定期组织消防安全培训和消防演

练；
13.是否建立消防档案、确定消防安全重点

部位。对属于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安全重点单
位，还应当检查单位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中承担
灭火和组织疏散任务的人员是否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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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抽查

事项
抽查依据

抽查

主体

抽查

对象

抽查

方式

抽查

比例

抽查

频次

检查

形式
抽查内容

2

单位
履行
法定
消防
安全
职责
情况
的监
督抽
查

《 中 华 人
民共和国消防
法》（2021年修
正）《机关、团
体、企业、事
业单位消防安
全管理规定》
（公安部令第
61号令）《消防
监 督 检 查 规
定》（公安部令
第 120号）《高
层民用建筑消
防安全管理规
定》（应急管理
部令第 5 号）
《宁夏回族自
治区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
消防法〉办法》
《宁夏回族自
治区个体经营
场所消防安全
管理办法》《宁
夏回族自治区
农村消防安全
管理办法》《中
卫市消防车通
道管理办法》

消防救援
大队

除消防
安全重
点单位
外的机
关、团
体、企
业、事
业等单
位以及
有固定
生产经
营场所
的个体
工商户

随机
抽取

支队、大
队结合
辖区消
防安全
实际情
况和现
行法律
规定，自
行设置
抽查比
例。

抽查频次根
据检查对象
履行消防安
全职责、消
防 安 全 风
险、消防安
全信用等因
素实行浮动
调整，原则
上对同一检
查对象一年
内（自然年）
不超过两次
（不含监督
复查），抽查
实际间隔至
少六个月。

现场
核查、
资料
检查

根据单位（场所）的实际情况检查下列内容：
1.消防安全责任人及其职责是否确定；
2.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灭火

和应急疏散预案是否制定；
3.消防设施、器材和消防安全标志是否定期

组织维修保养，是否完好有效；
4.电器线路、燃气管路是否定期维护保养、

检测；
5.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是否畅

通，防火分区是否改变，防火间距是否被占用；
6.是否组织防火检查、消防演练和员工消防

安全教育培训，自动消防系统操作人员是否持证
上岗；

7.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
是否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

8.生产、储存、经营其他物品的场所与居住
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的，是否符合消防技术
标准；

9.其他依法需要检查的内容。对属于人员密
集场所还应当抽查室内装修材料是否符合消防
技术标准、外墙门窗上是否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
救援的障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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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抽查

事项
抽查依据

抽查

主体

抽查

对象

抽查

方式

抽查

比例

抽查

频次

检查

形式
抽查内容

3

使用
领域
的消
防产
品质
量的
监督
抽查

《 中 华 人
民共和国消防
法》（2021年修
正）《宁夏回族
自 治 区 实 施
〈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防法〉
办法》《机关、
团体、企业、
事业单位消防
安 全 管 理 规
定》（公安部令
第 61号令）《消
防产品监督管
理规定》（公安
部令第 122号）

消防救援
大队

随机
抽取

1.支队、
大队结
合日常
消防监
督检查
工作实
施监督
抽查；
2.专项检
查时由
专项检
查方案
确定抽
查比例。

抽查结合对
社会单位履
行法定消防
安全职责情
况的监督抽
查一并开展

现场
核查、
资料
检查

1.列入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的消防产品是否具
备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新研制的尚未制定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消防产品是否具备技术鉴
定证书；
2.按照强制性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规定，
应当进行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的消防产品，是
否具备型式检验合格和出厂检验合格的证明文
件；
3.消防产品的外观标志、规格型号、结构部件、
材料、性能参数、生产厂名、厂址与产地等是
否符合有关规定；
4.消防产品的关键性能是否符合消防产品现场
检查判定规则的要求；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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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抽查

事项
抽查依据

抽查

主体

抽查

对象

抽查

方式

抽查

比例

抽查

频次

检查

形式
抽查内容

4

消防
技术
服务
机构
从业
条件
和执
业情
况的
监督
抽查

《 中 华 人
民共和国消防
法》（2021年修
正）《宁夏回族
自治区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防法>办
法》《社会消防
技术服务管理
规定》（应急管
理部令第 7号）
《消防技术服
务机构从业条
件 》（ 应 急
〔2019〕88号）

消防救援
大队

签订消
防设施
维护保
养 检
测、消
防安全
评估等
消防技
术服务
合同的
机关、
团体、
企业、
事业等
单位以
及有固
定生产
经营场
所的个
体工商
户

随机
抽取

1.支队、
大队结
合日常
消防监
督检查
工作实
施监督
抽查；
2.专项检
查时由
自治区
消防救
援总队
制定专
项检查
方案确
定抽查
比例。

抽查结合对

社会单位履

行法定消防

安全职责情

况的监督抽

查一并开展

现场
核查、
资料
检查

日常监督抽查：1.是否冒用其他消防技术服
务机构名义从事社会消防技术服务活动；2.从事
相关社会消防技术服务活动的人员是否具有相
应资格；3.是否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维护保
养、检测建筑消防设施，经维护保养的建筑消防
设施是否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4.消防设施
维护保养检测机构的项目负责人或者消防设施
操作员是否到现场实地开展工作；5.是否出具虚
假、失实文件；6.出具的书面结论文件是否由技
术负责人、项目负责人签名、盖章，并加盖消防
技术服务机构印章；7.是否与委托人签订消防技
术服务合同；8.是否在经其维护保养的消防设施
所在建筑的醒目位置公示消防技术服务信息。

专项检查：1.是否具备从业条件；2.所属注
册消防工程师是否同时在两个以上社会组织执
业；3.从事相关社会消防技术服务活动的人员是
否具有相应资格；4.是否转包、分包消防技术服
务项目；5.是否出具虚假、失实文件；6.是否设
立技术负责人、明确项目负责人，出具的书面结
论文件是否由技术负责人、项目负责人签名、盖
章，并加盖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印章；7.是否与委
托人签订消防技术服务合同；8.是否在经营场所
公示营业执照、工作程序、收费标准、从业守则、
注册消防工程师注册证书、投诉电话等事项；9.
是否建立和保管消防技术服务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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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抽查

事项
抽查依据

抽查

主体

抽查

对象

抽查

方式

抽查

比例

抽查

频次

检查

形式
抽查内容

5

注册
消防
工程
师执
业情
况的
监督
抽查

《 中 华 人
民共和国消防
法》（2021年修
正）《宁夏回族
自治区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防法>办
法》《社会消防
技术服务管理
规定》（应急管
理部令第 7号）
《注册消防工
程 师 管 理 规
定》（公安部令
第 143号）

消防救援
大队

签订消
防设施
维护保
养 检
测、消
防安全
评估等
消防技
术服务
合同的
机关、
团体、
企业、
事业等
单位以
及有固
定生产
经营场
所的个
体工商
户

随机
抽取

1.支队、
大队结
合日常
消防监
督检查
工作实
施监督
抽查；
2.专项检
查时由
自治区
消防救
援总队
制定专
项检查
方案确
定抽查
比例。

抽查结合对

社会单位履

行法定消防

安全职责情

况的监督抽

查一并开展

现场
核查、
资料
检查

1.是否存在同时在两个以上消防技术服务机
构，或者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执业；
2.是否存在以个人名义承接执业业务、开展执
业活动；
3.是否存在在聘用单位出具的虚假、失实消防
安全技术文件上签名、加盖执业印章；
4.是否存在变造、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
其他形式转让资格证书、注册证或者执业印章；
5.是否超出本人执业范围或者聘用单位业务范
围开展执业活动；
6.是否不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开展执业活
动，是否存在减少执业活动项目内容、数量，
或者降低执业活动质量；
7.是否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为。


